
附件： 

扬州市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记分表 
记分

项目 
序号 具体内容 记分标准 

分值（每次/ 

每项） 
记分 主要依据 

事故

情况 
1 是否发生安

全生产事故

（序号1-2） 

有影响的事故 5  
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 

2 1 人及以上生产安全亡人事故 12  

行政

处罚 

3 

《安全生产

违法行为行

政处罚办法》

第五条 
（序号 3-9） 

警告 1  

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

五条和《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安全生产

法律法规 
（同一违法行为涉及两种及以上行政处

罚时，按高分值行政处罚种类记分） 

4 罚款（5万元以下记1分/起，5万元以上记

3分/起） 3  

5 没收违法所得 5  

6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、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

停止建设、责令停止施工 6  

7 暂扣或者吊销有关许可证，暂停或者撤销

有关执 业资格、岗位证书 12  

8 关闭 12  

9 拘留 12  

 
 

依法

履职 
 
 

10 

 
《安全生产

法》第十八条

等规定 
（序号10-16） 

 

未建立、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3 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；《江苏省安全生

产条例》第十三条；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

室关于全面加强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
制工作的通知》 

11 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

操作规程 2  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；《江苏省安全生

产条例》第十三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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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分

项目 
序号 具体内容 记分标准 

分值（每次/ 

每项） 
记分 主要依据 

 
 
 
 
 
 
 
 
 
 

依法

履职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12 

 

 
 
 
 
 
 

《安全生产

法》第十八条

等规定 
（序号12-18） 

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

和培训计划 2  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；《江苏省安全

生产条例》第十三条、第十九条、第二十

条 

13 未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6 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、第二十条；《江

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八条；《企业安全生

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财企〔2012〕
16 号） 

14 未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

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  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 

15 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

故应急救援预案 2 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；《江苏省安全

生产条例》第三十条；《生产安全事故应

急预案管理办法》；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

例》 

16 未及时、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6  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；《生产安全事

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 

17 

《江苏省安全

生产条例》第

十四条 

（序号 17-20） 

未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安全生产全面检

查，研究分析安全生产存在问题 3  

《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十四条 
18 未每年至少组织并参与一次事故应急救

援演练 3  

19 

发生事故时未迅速组织抢救，未及时、

如实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

门报告事故情况，未做好善后处理工作，

不配合调查处理 

1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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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分

项目 
序号 具体内容 记分标准 

分值（每次/ 

每项） 
记分 主要依据 

 
依法

履职 20 

未每年向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、

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报告安全生产工作

和个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情况，

接受工会、从业人员、股东对安全生产

工作的监督 

3  

 
 
 
 
 
 
 
 
 

文件

贯彻 
 
 
 
 
 

 
 
 

21 

20项化工和

危险化学品

生产经营单

位重大生产

安全事故隐

患（序号21） 

存在一项记3分，与其他记分项内容一致

的不重复记分 3  

《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

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

和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

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（安监总管三〔2017〕121号） 

22 

根据《关于进

一步强化全市

危险化学品企

业主要负责人

安全职责履行

的意见》等文

件要求（序号

22-27） 

未组织制定本企业安全生产方针和年度

安全生产目标，并分解到部门、车间、

班组，定期考核完成情况 
3  

《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

理导则》 
23 未制定月度个人安全行动计划记 0.5 分，

未对安全行动计划履行情况考核记 1 分 1  

24 未执行领导干部带班制度（其他负责人

记 1 分/次，主要负责人记 3 分/次） 3  
国家安全监管总局（安监总管三〔2010〕
186 号） 

25 
未执行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

（承诺公告与实际情况不一致 1 分/次，未

执行承诺公告记 2 分/次） 
2  

《关于全面实施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

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的通知》（应急

〔2018〕74 号） 

26 未严格落实履职报告制度 6  
关于印发《化工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安

全生产履职情况定期报告制度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（苏安监〔2009〕12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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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分

项目 
序号 具体内容 记分标准 

分值（每次/ 

每项） 
记分 主要依据 

 
文件

贯彻 27 

未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以及属地党委、政府有关安全生产工作

的重大决策部署以及上级安全生产会议

精神，未带领本单位领导班子落实各项

安全生产职责 

3  相关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文件 

培训

考试 

28 

主要负责人

参加培训考

试情况（序号

28-32） 

70-80分（包括70分） 0.5  
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九条；

相关培训方案 

29 60-70分（包括60分） 1  

30 60分以下 2  

31 无故缺考 3  

32 网上培训达不到时间要求 1  

出席

会议 

33 主要负责人参

加会议及办班

培训等情况

（序号 33-34） 

请假后，经同意，并请人代会的 0.2  
相关安全生产会议通知 

34 无故缺席 1  

合计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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